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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第
七
版
， 

ŝ̂

，
有
關
的
委
員
會
便 

開
始
調
查
銀
行
收
費
一 

事
，
於
遇
一
向 

5$邦 

政
府
提
出
前
述
各
項 

建
議
。另

一
方
面
，
新 

民
主
黨
亦
會
提
出
議 

案
，
包
括
-
項T

凍 

結
新
收
費
一
年
時
間 

J

的
建
議
。

領
事
館
宣
稱

天氣 
報吿

最
高
-
萬
元
，
以
後 

每
次
罰
款
最
高
可
達 

十
萬
元
。

該11

會
財
務
委 

員
會
的
廿
八
頁
報
告 

中
，
又
促
請
當
局
設 

立
-
審
裁
專
員
，
負 

責
一 
切
有
關
銀
行
收 

費
的
公
衆
人
士
投
訴 

自
今
年
三
月
起 

美
國
駐
港
總

學
位
，
並
在
醫
學
叢 

書
上
，
享
有
名
気
■ 

雖
然
張
氏
未
能 

成
功
地
製
成
人
工
紅
. 

血
球
，
但
却
成
功
地 

利
用
人
造
缱
維
、
蛋 

白
質
、
脂
肪
，
多
孔 

物
質
和
活
性
炭
製
成 

人
做
細
胞
，
幫
助
有 

需
要
的
病
人
過
濾
體 

内
含
毒
素
的
血
液
• 

通
常
用
於
腎
黄
及
肝 

蜜
失
調
的
病
人
身
上 

用
動
物
試
験

3-] 

結
果
顯
示
該
等
人
做 

細
胞
理
論
的
可
以
幫 

助
糖
尿
病
人
對
抗
及 

清
除
糖
尿
病
•

該
等
人
做
細
胞 

估
計
可
發
展
用
於
體 

内
定
時
發
展
藥
力
的 

用
途
上
，
將
來
甚
至 

可
用
以
製
造
人
工
器 

五
十
多
歲
的
張 

氏
現
時
是
麥
基
大
學
「 

的
醫
學
系
教
授
•

人

漢

公

«
t
t
#
^
l
e
 *
.
 

一te  M-  
u
一 

•■e
iler■
宀 

一»
供除肝 r

F

等

1

8

，一 丿

謂
卑
詩
省
府
的
法
例 

没
有
考
慮
到
勞
工
及 

僱
備
法
案
中
應
體
察 

工
人
和
僱
員
的
權
利 

和
不
應
直
接
干
預
兩 

方
面
之
間
的
談
判
• 

據
云
該
组
纖
已 

請
求
拳
邦
玫
府
出
面 

，
遂
請
卑
詩
省
府
修 

改
有
開
法
例
，
使
其 

符
合
國
際
認
可
的
勞 

工
標
準
•

省
長
溫
德
心
昨 

(
七
)
日
則
謂
有
關 

的
勞
工
法
例
是
有
效 

和
缰
缰
如
是
的
•

移民部

道高向國會

B
U
L
L
惡
犬
，
又
槍 

傷
了
另
外
一
隻
，
隨 

後
追
踪
受
傷
惡
犬
到 

朗
鄰
居
家
中
，
發
現 

-
個
六
呎
高
籠
内
還 

有
第
四
隻
P
H
H
B
E
 

工
惡
犬
■
防
止
虐
畜 

會
稍
後
捕
去
傷
犬
及 

第
四
隻

PH
H

m
bLL  

惡
犬
•朗

事
後
無
恙
， 

但
他
的
一
隻
十
一
歲 

大
狼
狗
則
被
P
H
H
B
 

U
L
L
惡
犬
圍
攻
時
咬 

至
重
傷
，
並
須
被
人 

道
毁
減
•
而
另
一
隻 

朗
飼
養
的
五
個
月
大 

狼
狗
，
亦
須
接
受
治 

療
•

P
H
H
B
U
L
工
惡 

犬
的
狗
主
一
家
一
週 

前
從
亞
伯
達
省
遷
到 

上
址
，
聞
訊
感
到
驚 

訝
•

二

港

人

申

請

赴

美

旅

遊
 

創

下

歷

年

最

高

紀

錄

(
香
港
七
日
電 

)
據
美
國
駐
香
港
總 

領
事
館
宣
稱
，
在
今 

年
首
五

@
1

月
内
，
他 

們
共
處
理
非
移
民
( 

主
要
爲
旅
遊
、
學
街 

、
商
業
)
簽
證
申
請 

破
了
歷
史
紀
録
，
達 

四
萬
九
千
零
三+
 
五 

份
，
較
去
年
同
期
増 

加
百
分
之
卅
四
•
估 

計
今
年
-
年
内
處
理 

旳
非
移
民
簽
證
申
請 

將
破+
萬
大
雪
•

簽
證
组
組
長
葛 

睿
毅
稱
，
在
香
港
人 

的
非
移
民
簽
證
申
請 

中
，
只
有
百
分
之
八 

被
拒
绝
■
他
認
爲
簽 

證
申
請
數
目
的
增
加

社
電
)
麥
基
大
學
的 

譚
馬
士
•
張
(
譯
音 

)
多
年
前
單
獨
開
始 

了
- 
個
科
學
實
驗
研 

究
，
可
能
终
有 
一 
日 

令
到
醫
生
們
從
零
碎 

組
識
中
製
造
器
鱼
實 

一
負
一
一
個
醫
學
界
旳
革 

命
。

張
氏
當
年
憑
一 

個
製
造
人
工
紅
血
球 

的
實
驗
得
麥
基
大
學 

取
録
，
一
年
後
取
得

八 日

-
2
■
一

4

星 
期
 三

口專家謂加
有接納足夠移民

丄(
温
哥
華
訊
)
據
環
球
郵
報
報
導
，
聯
邦
政
府
去
年
准
許
移
民
前
來
加
拿
大
之 

人
數
，
較
之
其
計 A
准
許
之
數
額
，
多
出
二
萬
至
三
萬
人
・
但
該
超
出
之
數
額
中
， 

大
部
份
係
原
本
已
在
加
拿
大
，
根
據
特
赦
而
獲
准
居
留
者
• 

移
民
部
原
計 «
 
准
許
於 
一 
九
八
七
年
移
民
十
一 
萬
五
千
至
十
二
萬
五
千
人
•
但 

於
本
月
六
日
所
獲
得
之
最
後
數
字
顯
示
，
則
共
爲 
一 
四
六
九
九
四
人
•
此
数
字
包
括

國
際
勞
工
組
織

三

惡

犬

圍

攻

一
 
男

子
 

警

方

開

槍

射

殺

兩

犬
 

一 狼狗被咬重傷須
“道毁滅

吠
 

辰 年
 

四 月 廿 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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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
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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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

各
種
各
類
之
入
境
移 

民
在
内
•

在
上
述
敦
字
中 

，
有 
一 
萬
六
千
名
係 

根*
特
别
行
政
書
查 

而
獲
准
爲
移
民
者
• 

所
謂
特
别
行
政
書
查 

，
即
是
一 
般
所
稱
之 

大
赦
•
該
大
赦
措
施 

，
係
聯
邦
政
府
於
一 

九
八
六
年
五
月
宣
佈 

施
行
■移

民
部
長
麥
道 

高
女
士
於
上
星
期
五 

告
1
會
稱
，
一
九
八 

四
年
之
入
境
移
民
數 

目
陷
入
低
潮
。但
我 

們
現
已
將
此
情
况
改 

變
過
來
•
移
民
数
目 

由
是
年
之
不
足
八
萬 

五
千
人
增
至
一
九
八 

七
年
之
接
近
十
五
萬 

人

。人
口
專
家
曾
翌 

提
出
警
告
謂
，
加
拿 

大
未
能
爲
其
健
康
的 

經
濟
情
况
接
納
足
够 

數
目
的
移
民
•

人 

統
計
學
家

别
行
玫
審
查.(
即
大 

赦
)
措
施
，
迄
至
今 

年
三
月
底
爲
止
，
已 

獲
處
理
之
個
案
约
二 

萬
七
千
宗
，
其
中
约 

二
萬
三
千
七
百
宗
之 

申
請
者
已
極
准
在
加 

居
留
■目

前
等
疾
處
理 

之
41 
民
申
請
者
，
估 

計
约
有
五
萬
三
千
人

預
料
，
如
到
一
九
九 

零
年
移
民
水
平
未
能 

提
高
至
二
十
萬
人
， 

則
加11

到
二
0
0
0
 

年
之
人
口
數
目
將
開 

始
滑
落
■

移
民
專
家
指
出 

，
去
年
爲
保
守
黨
當 

政
以
來
移
民
部
達
成 

其
目
標
水
平
之
首
次 

・
一
九
八
五
年
，
玫

府
曾
育
將
接
納
九
萬 

至
十
萬
名
新
移
民
， 

但
實
際
接
納
者
僅
爲 

八
四
三(
二
名
•
翌 

年 
一 
九
八
六
年
政
府 

提
高
接
納
數
目
爲+
 

募
至
十 
一 
萬
五
千
人 

，
但
直
際
接
納
者
爲 

九
九
二
一 
九
人
•

關
於 
一 
九
八
六 

年
五
月
所
宣
佑
之
特

賣

在
會
見
波
蘭
部
長
會
議
主
席
時

(
温
哥
華
訊
) 

三
隻
P
I
T
 B
U
L
L
惡
. 

犬
週
一
攻
擊
-
名
男 

子
及
他
的
兩
隻
狼
狗 

，
结
果
警
方
到
場
， 

逼
於
形
势
下
開
槽
射 

殺
其
中
兩
隻
，
方
才 

制
止
了
血
肉
横
飛
的 

場
面
■本

慕
地
一 
間
汽 

車
旅
店
經
理
朗
史
勿 

夫
謂
葉
到
PK-IBUL 

L
惡
犬
攻
撃
他
所
養 

兩
隻
愛
斯
基
學
狼
狗 

的
聲
音
，
於
是
隨
手 

取
了
-
把
镰
刀
，
欲 

將
惡
犬
趕
走
■

但
三
隻
P
H
H
P
 

U
L
L
竟
然
開
始
向
他 

攻
擊
，
朗
在
混
亂
中 

跌
倒
在
地
，
惡
犬
則 

撲
向
他
身
上
•

據
朗
云
，
幸
好

他
所
養
的
狼
狗
奮
身 

護
主
，
朗
才
能
脱
險 

警
方
聞
訊
到
場 

，
射
殺
了
兩
隻

PH
H

季

鄧

小

平

謂

一

:
午
午I
M

on 
東界 4 

•
間
咋 

l1%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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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tet
tiLJI 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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静
爲
激
第
！？

田

趙

紫

陽

領

覆 
式 

智
装
各 

※
收   

*
從優 

11

跳
来政府牌照 

%※
日夜 * 
務 

1

保

(
北
京
七
日
電 

)
中
央
軍
委
主
席
鄧 

小
平
今
天
上
午
會
見 

波
蘭
朋
友
時
表
示
， 

趙
紫
陽
、
楊
尚
昆
當 

軍
委
副
主
席
是
中
國 

式
的
安
排
，
有
實
質 

意
義
，
即
他
已
在
軍 

委
交
了
班
，
「
軍
委 

現
在
也
是
由
趙
紫
陽 

同
志
爲
主
領
導
一
。 

鄧
小
平
是
在
會 

見
波
蘭
统
-
工
人
黨 

中
央
政
治
局
委
員
、 

部
長
會
議
主
席
梅
斯 

内
爾
時
談
到
這
一
問 

題
的
。鄧

小
平
説
：
你 

知
道
的
，
我
現
在
已 

是
半
退
休
了
，
本
來 

一
些
老
同
志
全
退
， 

大
家
都
不
贊
成
，
結 

果
我
一
個
，
陳
雲
同 

志
-
個
，
李
先
念
同 

志
一
個
，
都
退
出
政 

治
局
常
委
，
我
們
三 

人
都
保
留
了
-
個
崗

朗
聲
大
笑
)
。
但
是 

，
有
實
質
的
意
義
， 

就
是
實
際
上
軍
委
我
一 

已
經
交
了
班
了
，
軍 

委
現
在
也
是
由
趙
紫 

陽
同
志
爲
主
領
道
一

。蘇
太
空
船
升
空
 
一 

載
有
三
太
空
人
一 

(
莫
斯
科
加
新 

社
七
日
電
)
一
位
保 

加
利
亞
太
空
人
于
星 

期
二
日
與
兩
名
蘇
季 

太
空
人 
一 齊
升
上
太 

空
，
爲
蘇
寧
在
本
年 

内
第 
一 
次
派
人
進
行 

一
太
空
任
務
。

蘇
聯
零
視
台
將 

發
射
太
空
船
之
實
際 

情
况
，
即
陆
全
部
播 

出
。

卅
六
歲
的
保
加 

利
亞
太
空
人
，
與
蘇 

効
兩
位
太
空
人
蘇
路 

沃
夫
及
沙
温
，
是
于

，
以
及
低
拒
绝
率
， 

乃
由
於
香
港
篷
勃
的 

經
濟
，
與
及
對
香
港 

長
期
穩
定
的
信
心
• 

他
指
出
，
統
計
穎
示 

，
很
少
前
往
美
盅
旅 

遊
，
升
學
或
公
幹
的 

香
港
人
，
會
違
反
他 

一
們
簽
證
的
規
定■ 

一 華
育
輝
煌
也
就
 

-
卅
年
醫

製
咸
人
工

(
多
倫
多
加
新

(
渥
太
華
加
新 

聯
 §8一、
社
電
)
聯
邦
移
民
部 

邦
 
^
®
^
不

 
長
麥
道
高
女
士
於
星 

"
 

一
卜
 
期 
一 
稱
，
戰 
犯
及
恐 

津
 

52
 
怖
份
子
不
能
被
接
受 

民

，e

4sz
爲
難
民
，
即
使
尼
加

有

關

收

費

增

幅

太

大

8819

卑詩十九號勞工例

(
渥
太
華
加
新 

社
電
)
一
個
國
會
財 

務
委
員
會
在
昨
(
六 

)
日 -
報
告
中
抨
擊 

銀
行
服
務
收
費
増
幅 

過
大
，
並
建
諾
有
關 

的
財
務
公
司
提
供
有 

限
度
的
免
費
基
本
銀 

行
服
務
，
例
如
設
立 

不
，收
費
用
的
客
户
投 

訴
服
務
和
預
先
通
知 

客
户
有
關
服
務
費
的 

増
減
，
以
便
額
客
如

覺
有
需
要
，
有
足
够 

時
間
去
光
顧
另
-
間 

銀
行
，
和
禁
止
開
户 

-
年
後
的
個
人
户 

結
束
時
收
費
。

有
關
報
告
又
謂 

，
建
議
一
旦
實
施
， 

對
違
反
新
管
制
法
例 

的
銀
行
，
首
犯
罰
款

而標準

一曰

空■偿

一
星
期
二
日
晨
早
十
時 

零
三
分
，
在
亞
洲
中 

部
的
比
干
拿
太
空
船 

發
射
場
，
乘
坐
太
空 

船
T
M
五
號
，
升
上 

太
空
。他

們
三
人
將
在 

太
空
與
蘇
辦
太
空
站 

上
另
外
兩
太
空
人
會 

合
。

今
次
亦
爲
他
們 

三
人
在
過
去
九
年
來 

第
二
次
聯
合
作
出
之 

太
空
飛
行
。

國

際

勞

工

組

織

要

求

加

政

府
 

着

卑

詩

省

府

修

改

有

關

法

例

冬一

案
・
該
法
案
給
予
省 

府
權
力
介
入
任
何
可 

能
令
本
省
蒙
受
重
大 

損
失
的
勞
資
纠
纷
， 

第 
一 
次
有
阖
投 

一
訴
則
針
對
省
府
法
案 

一
中
的
「
不
需
理
由
辞 

退
員
工
」
一
段
條
文

( S
哥
華
訊
) 

加
拿
大
勞
工
聯
盟
向 

聯
合
國
國
際
勞
工
組 

线
投
訴
，
謂
卑
詩
省 

政
府
違
反
國
際
勞
工 

標
準
•加

拿
大
勞
工
聯 

盟
過
一
花
一
新
聞
發 

放
會
上
聲
稱
，
該
會

一
代
表
加
拿
大
公
務
僱 

員
工
會
採
取
今
次
的 

行
動
，乃
兩
年
内
卑 

詩
省
府
被
指
違
反
國 

募
勞
工
標
準
的
第
二 

一
次
。

投
訴
涉
及
去
夏 

省
府
通
過
執
行
为
第 

+
九
號
催
傭
關
係
法

一

山
::

H*-

RJ皇"

2

破獲僞證件集 

該
集
團
涉
嫌
助
無
證
件
者
來
加

拉
瓜
叛
亂
份
子
用
假 

護
照
前
來
加
拿
大
並 

申
請
難
民
身
份
，
亦 

按
此
標
準
辦
理
•

麥
道
高
告
电
會

是
報
警
。 

一 

警
方
到
場
拘
捕
兩
名
男
子
，
並
搜 
一 

出
-
支
報
失
手
槍
。
被
捕
男
子
分
别
爲
； 

居
雲
埠
卅
一
歲
麥
他
格
及
紐
特
，
廿
歲
一 

,
居
於
高
骨
林
。

兩
人
被
控
持
槍
、
藏
有
未
經
登
記
； 

危
險
武
器
及
藏
有
底
物
罪
。

華
裔
郵
員
被
控
偷
竊
 

△
(

本
報
訊
)
温
哥
華
市
治
安
當
； 

局
週
二
下
午
證
實
，
加
拿
大
郵
政
公
司 

一 
名
華
裔
僱
員
已
被
正
式
落
案
控
以
偷 

竊
罪
名
，
法
庭
將
出
傳
票
召
被
告
上
庭 

四
十
八
歲
傅
北
治(
譯
音
)
涉
嫌
二 

與 
一 
宗
八
千
三
百
元
郵
票
失
病
案
有
關 
一 

。
傅
氏
爲
雲
埠
郵
政
總
局
僱
員
。

一 

新聞簡報

一 

互
裔
疑
匪
 
持
槍
行
劫
 

△
(

本
報
訊
)
兩
名
亞
裔
男
子
持 

:
槍
及
刀
，
於
週
二
零
農
約
四
時
五
十
分 

;
進
入
戴
民
街
一
零
五
五
-
店
舖
内
行
劫 

兩
名
劫
匪
年
約
廿
至
卅
歲
，
身
高 

=
約
五
呎
五
寸
，
一
人
持
刀
，
-
人
持
槍 

;

，
入
店
後
指
修
店
員
，
然
後
取
去
-
些一 

:
香
烟
和
小=
現
款
，
然
後
逃
去
。 

兩
人
藏
械
被
警
拘
控
 

△
(
本
報
訊
)
週 
一 
晚
约
十
一
時 

二
四
十
五
分
，
一
名
目
擊
市
民
目
睹
有
人 

-
在
西
百
老
匯
街
四
百
號
附
近
持
槍
，
於

(
滿
地
可
加
新 

一
社
電)
皇
家
骑
警
上 

週
末
在
滿
地
可
破
獲 

一 
個
涉
嫌
協
助
無
護 

照
及
旅
戏
證
件
進
入 

加
國
人
士
的
非
法
集 

團
，
拘
獲
兩
名
斯
里 

蘭
卡
男
子
，
捜
獲
二 

萬
七
千
元
相
信
是
該 

等
非
法
移
民
用
以
購 

買
僞
造
證
件
的
臟
款 

，
十
件
假
護
照
，
和 

一
批
可
供
僞
造
二
百 

個
旅
遊
許
可
證
的
物 

料
。

加
拿
大
皇
家
騎 

警
發
言
人
斯
佳
雅
沙 

展
稱
••
這
是
古
壁
省

歷
來
首
宗
行
動
中
搜 

得
大
批
文
件
、
油
墨 

、
釘
裝
及
其
他 
一 般 

不
在
本 

境
内
製
造 

，
以
供
僞
做
證
件
用 

的
物
料
被
警
方
突
擊 

搜
查
。兩

名
被
拘
男
子 

分
别
息
廿
八
及
卅
歲 

,
將
於
週
五
提
堂
接 

受
使
用
假
護
照
及
串 

謀
罪
名
的
審
訊
。

斯
佳
雅
謂
：
疑 

犯
其
中 
一 
人
身
份
爲 

加
拿
大
入
境
移
民
， 

另
- 
人
則
申
請
以
難 

民
身
份
居
留
加
拿
大

閱報獲悉其疾病容易傳染後 

中

央

醫

院

兩

肺

病

者
 

失

踪

數

天

後

已

返

院

328

説
，
申
請
難
民
身
份 

的
每 
一 
宗
申
請
，
均 

按
該
申
請
本
身
個
别 

情
况
考
慮
，
不
論
申 

請
者
在
國
外
或
到
加 

之
後
申
請
，
亦
居
如 

此
•

位
，
我
保
留
一 
個
實 

質
的
工
作
，
就
是
軍 

委
主
席
。

他
继
續
講
道
•• 

「
你
們
一
定
注
意
到 

，
軍
委
設
了
兩
個
副 

主
席
，
丁
個
是
我
們 

黨
的
總
書
記
趙
紫
陽 

同
志
，
一 
個
是
國
家 

主
席
楊
尚
昆
同
志
。 

你
們
一
定
會
感
到
奇 

怪
，
爲
甚
麽
黨
的
總 

書
記
、83

家
主
席
當 

副
主
席
呢
？
恐
怕
這 

是
中
國
式
的
安
排
(

表

上
述
決
定
•

醫
院
發
言
人
華 

爾
頓
説
，
其
中
一
人 

爲
年
約
廿
餘
歲
的
女 

子
•
她
操
淫
業
，
终 

於
星
期
一
中
午
返
回 

醫
院
■另

- 
名
失
踪
的 

病
者
，
則
已
於
上
星 

期
五
返
回
警
院
■

此
外
，
另
有
一

(
溫
哥
華
訊
) 

從
溫
哥
華
中
央
醫
院 

失
踪
數
天
的
兩
名
肺 

痔
病
者
，
經
已
返
回 

醫
院
，
該
兩
名
病
者 

的
疾
病
具
有
高
度
傳 

染
性
•醫

院
人
員
説
， 

該
兩
名
病
者
讀
報
應 

悉
其
疾
病
可
以
傳
染 

他.人
後
，
即
行
作
出

麥
氏
説
，
没
有
適
當
證
件
之
申
讀
者 

，
諸
如
戰
犯
及
恐
怖
份
子
，
將
不
能
符
合 

難
民
資
格
■

.曾
有
報
導
謂
，
前
尼
加
拉
瓜
叛
亂
份 

子
及
其
支
持
者
現
正
使
用
假
護
照
前
來
加 

拿
大
並
以
難
民
身
份
尋
求
在
加
永
久
居
留 

•
反
對
黨
國
會
議
員
向
麥
氏
提
出
質
詢
時 

，
麥
氏
答
覆
該
等
質
詢
而
作
出
上
述
談I^

守

，
該
等
病
人
必
須
與 

其
他
人
隔
離
檢
疫
• 

但
上
述
病
人
等
鞋
曾 

接
到
書
面
通
知
，
但 

仍
擅
行
難
開
肺
雰
病 

房

報

閱

】 

本
定
 

完

即
- 

，
看

請

「

名
年
約
廿
餘
歳
有
勲 

酒
歷
史
的
男
性
肺
瘠 

病
人
，
亦
經
打
電
話 

給
醫
院
，
承
諾
返
院 

該 5
院
人
員
表 

示
，
每
年
平
均
约
有 

兩
三
名
肺
瘍
病
者
擅 

離
醫
院
，
但
此
情
况 

近
來
顯
示
惡
化
。- 

根
據
衛
生
條
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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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省華僑、華裔 

學生公/
夏令營

地
煮
••
廣
東
省
開
平
縣
(
廣
州
二
天
，
開
平
十
三
天
，
公
費
招
待
)
••

参
加
資
格
：
華
裔
青
年
十
七
至
廿
八
歲
•

日
期
••
六
月
卅
日
從
溫
哥
華
出
發

活
動
：
學
習
漢
語
、
語
文
、
歷
史
、
地
理
、
書
法
、
美
術
、
烹
調
 

、
針
灸
、
武
術
、
音
樂
、
舞
蹈
、
叁
觀
工
廠
、
學
校
、
農 

村

、
名
勝
古
蹟
、
尋
根
問
祖
等
• 

費
用
••
加
幣
一 
千
六
百
九
十
五
元
•
包
括
來
回
香
港
機
票
，
香
港
 

及
一 
切
費
用
•

附
帶
旅
遊
••
夏
令
營
閉
營
後
前
往
桂
林
、
杭
州
、
黃
山
、
南
京
、 

無
錫
、
蘇
州
、
上
海
、
西
安
、
北
京
等
地
旅
遊
，
時
間
十

九
天
，
費
用
加
幣
一
千
元

全
程
三
十
七
天
，
全
部
費
用
加
幣
二
千
六
百
九
十
五
元
(
包
括
香
 

港
食
住
，
來
回
香
港
機
票
，
國
內
旅
遊
費
用
等
)
•
 

加
拿
大
報
名
處
••
華
安
旅
遊
服
務
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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